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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辦理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評鑑辦法」。 

  附修正「彰化縣辦理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評鑑辦法」。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4 日 

府行法字第1150139237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辦理私立老
人福利機構評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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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 

  附修正「彰化縣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1150132873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災害救助金
核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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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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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埔心鄉公所  函  
主旨：檢陳本所「變更埔心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徵求意見公告、計畫圖 

、意見表各1份，並舉辦座談會，請鈞府惠予協助刊登公報及資訊網公告周知，

請鑒核。 

說明： 

  一、依據本所變更埔心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委託技術服務案契約書及都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6條辦理。 

  二、按上開規定略以，「鄉（鎮、市）公所公告三十天及舉行座談會，並將公告徵

求意見之期間及舉辦座談會之日期及地點刊登於政府公報、網際網路及新聞紙

或新聞電子報，團體或人民得於公告徵求意見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及地址，

向辦理機關提出意見，供作通盤檢討之參考」，爰依程序請鈞府惠予協助刊登

公報及資訊網公告，其公告期間、本所舉辦座談會時間及地點如下： 

    (一)公告期間：自 115 年 4 月 20 日起至 115 年 5 月 19 日止。 

    (二)座談會時間：115年5月5日（星期二）上午9時。 

    (三)座談會地點：埔心鄉公所三樓禮堂。 

  三、副本抄送本鄉各代表、本鄉各村辦公處（並請協助公告周知）、本鄉各調解委

員，有關旨案本所召開徵求意見座談會敬請蒞臨參與。 

 

正本：彰化縣政府 

副本：埔心鄉各代表(含附件)、埔心鄉各村辦公處(含附件)、埔心鄉各調解委員(含附件)、沃嶼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本所建設課 

鄉長 張佩瑩 請假 

主任秘書 張滿祝 代行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4 日 

心鄉建字第1150005105號 

附件：變更埔心都市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案徵求
意見公告、計畫圖、意
見表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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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新增「115年度彰化縣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減量及潔淨燃料輔導計畫」委託

執行加油站檢測機構。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即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 

  二、新增委託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項目為本縣加油站稽查檢測作業。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大立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15年彰化縣環境衛生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5年4月18日至116年4月17日。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環境衛生、鄉鎮市清潔隊職業安全、海岸地區環境巡查及災防應變作業。 

      １、本縣列管商店煙蒂減量、空地空屋雜草陳情案件、農耕機具污染地面、中

央指定公廁、髒亂點、違規廣告、海岸線及孳生源複式動員等其他環境衛

生巡（稽）查。 

      ２、辦理海灘廢棄物及垃圾量監測調查。 

      ３、媒合民間單位認養轄內海岸線。 

      ４、辦理本縣鄉鎮市清潔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訓練、教育講習會。 

      ５、辦理清潔隊員執勤期間個人防護用具使用情形稽查。 

      ６、辦理本縣鄉鎮市清潔隊職業安全衛生考核相關稽核作業。 

      ７、辦理本縣鄉鎮市公所環境清潔維護考核相關稽核作業。 

     (二)辦理環保及清潔隊員節慶祝活動。 

     (三)辦理環境衛生推動觀摩經驗交流活動。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彰化縣彰

化市健興路1號2樓，電話：04-7115655分機410。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8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50128427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府授環廢字第11501389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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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傑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彰化縣115年污染防治潔淨海洋暨

海洋污染防治基金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海洋污染防治法第7條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3月20日至115年11月13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海洋污染事件應變兵棋推演及演練。  

    (二)辦理海洋污染應變器材實作訓練。  

    (三)辦理海洋污染防治教育訓練。  

    (四)辦理海(底)漂垃圾清除及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五)辦理環保艦隊及潛海戰將運作、召募及獎勵評比說明會與成果發表會。  

    (六)執行本縣海洋污染防治法許可事業（含離岸風場）查核。  

    (七)執行本縣港口環境查核。  

    (八)執行本縣海域水質及港口底泥監測。  

    (九)執行本縣轄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器材維修保養。  

    (十)執行本縣水體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處理。  

    (十一)執行本縣海洋廢棄物清除作業。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市健興路

1號，電話：04-7115655轉325。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年度固定

污染源許可審查及查核管制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5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50136868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4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501392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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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3月19日至116年3月18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固定污染源許可及專責人員設置、變更及代理案件之審查、核發及查核

作業。 

    (二)執行未登記工廠改善計畫及事業設立（變更）環保許可申請案之諮詢、輔導

及審查作業。 

    (三)執行定期檢測審查、通知及查核相關作業。 

    (四)辦理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制及查核作業。 

    (五)辦理固定污染源相關業務宣導說明會。 

    (六)辦理專家學者輔導工廠會議。 

    (七)辦理固定污染源技師簽證案件查核作業。 

    (八)配合於空氣品質預警、惡化時啟動應變之通報、應變及成果彙報工作。 

    (九)執行空氣污染防制巡查相關工作。 

    (十)運用固定式判煙技術辦理固定污染源查驗作業。 

    (十一)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中空氣污染物（粒狀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戴奧

辛、重金屬、有害空氣污染物及無機酸）、資源循環燃料成份檢測、RATA 

測試查核、CGA標準氣體查核及二氧化氮準確度測試查核等檢測相關工作

委由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勇鑫環

保科技有限公司執行。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5年3月26日府授環水字第1150113899號書函李永翔違反水污 

      染防治法第30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裁處書（字號:30-115-030011）。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李永翔前以睿陞興業有限公司名義（已解散）向本縣鹿港鎮海埔里工業東四路

10號事業（今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鹿港廠）租借西側廠區堆置廢棄物，依經濟

部彰濱產業園區服務中心於114年7月8日現場查證紀錄，該廠內西側堆置廢木

材等廢棄物（待處理），因雨水沖刷該堆置廢棄物流出紅褐色水，經廠內雨水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501468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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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再流至廠外雨水道，顯未妥善處理廠內堆置廢棄物致流出紅褐色水由雨水道

排出污染地面水體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0條第1項第2款規定，經本府依法

裁處在案，前開文書應送達之處所不明，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

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以公示送達方式於張貼公告之日起，滿20日發生效力。 

  三、應受送達人：李永翔。 

  四、旨揭書函及裁處書由本府保管，該文書暫存本縣環境保護局，應受送達人可隨

時前往領取。（地址：彰化市健興路1號2樓，電話：04-7115655分機314）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第4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

議會」115年第2次會議會勘通知單及開會通知單各1份予應受送達人共計29人

（如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18條規定辦理審議程序。  

  二、本府以115年4月7日府授文資字第1150124998號會勘通知單、115年4月15日府

授文資字第1150136845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在案，茲因楊朝富等29人土地登記謄

本住址無法投遞、或已遷出戶籍等因素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

示送達。  

  三、旨揭會勘通知單及開會通知單存放於彰化縣文化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3 號 

      ；電話 04-7250057 分機 2432 黃小姐），受送達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於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內前往領取，逾期視同送

達，特此公告。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50151057A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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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溪湖鎮「大突楊永安古厝」建物（地址：彰化縣溪湖鎮大突里二

溪路一段380號。建物主要坐落地號：彰化縣溪湖鎮北勢段328、329地號）提

報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價值專案小組現場勘查及審查會議開會通知單、會

議紀錄函各1份予應受送達人共計12人。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規定辦理。  

  二、本府前以115年3月5日府授文資字第1150080880號、115年3月20日府授文資字

第1150102726號函檢送旨揭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函，茲因楊菁菁君等12人土

地登記謄本住址無法投遞或已遷出戶籍等因素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

辦理公示送達。  

  三、旨揭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函存放於彰化縣文化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3 號 

      ；電話 04-7250057 分機 2432 黃小姐)，受送達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於辦

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內前往領取，逾期視同送達，

特此公告。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50151293A號 

附件：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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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溪湖鎮「西寮里過湳巫家彩瓷聚落群」建物（地址：彰化縣溪湖

鎮西寮里員鹿路西寮巷23、24、27、28號。建物主要坐落地號：彰化縣溪湖鎮

湖北段1254、1257、1259、1268地號）提報登錄聚落建築群專案小組現場勘查

及審查會議開會通知單、會議紀錄函各1份予應受送達人共計16人。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規定辦理。  

  二、本府前以115年3月4日府授文資字第1150071563號、115年3月20日府授文資字

第1150102713號函檢送旨揭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函，茲因巫文釗君等16人土

地登記謄本住址無法投遞或已遷出戶籍等因素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

辦理公示送達。  

  三、旨揭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函存放於彰化縣文化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3號；

電話 04-7250057 分機 2432 黃小姐)，受送達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於辦公

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內前往領取，逾期視同送達，特

此公告。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50151599A號 

附件：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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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閱覽「彰化縣員林市員林段418-1地號等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

評選實施者招商案之公開評選文件（草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公開閱覽期間：自115年4月29日起至115年5月29日止。 

  二、公開閱覽地點：旨揭公開評選文件（草案）登載於本府建設處網站「訊息中心

－公告資訊」(https://economic.chcg.gov.tw/)及內政部都市更新入口網供下載。 

  三、公開閱覽期間若有任何意見，請填寫上開網站提供之意見回饋單，並於115年

5月29日下午5時前以書面方式或電子郵件寄予本府建設處更新發展科（收件地

址 ： 50001 彰 化 縣 彰 化 市 中 山 路 二 段 416 號 2 樓 ； 電 子 郵 件 ：

darwinstar@email.chcg.gov.tw；電話：04-7531280）。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訂定「彰化縣彰化國際展覽中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 

  三、「彰化縣彰化國際展覽中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草案如附件，並公布於本府

網站(https://www.chcg.gov.tw) /訊息中心/公布欄。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刊登公報之日起7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彰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二)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1樓。 

     (三)承辦人：張君瑞。 

     (四)電話：04-7531468。 

     (五)傳真：04-7271414。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府綠產字第1150143564號 

附件：彰化縣彰化國際展覽中
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草

案1份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4 日 

府建新字第115013389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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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子郵件：i71010cash@email.chcg.gov.tw。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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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為利於產銷調節，公告延長暫停受理新設置蛋雞畜牧場登記（容許）1年

（自公告日起至116年4月30日），請查照。 

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及彰化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

例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延長暫停受理新設置蛋雞畜牧場登記（容許）1年，另為引導蛋雞產業轉型升

級及輔導既有蛋雞場合法化，放寬不受公告限制之對象，包含： 

     (一)已領有畜禽飼養登記證之蛋雞場，改申請畜牧場登記者。 

     (二)已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書之舊場蛋雞場（即110年1月1日前取得登記證書），

滿足下列條件之一者，本府得受理申請而為審查： 

       １、登記場區內「所有」雞舍均申請改（增）建或拆除新建為水濂密閉式雞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4 日 

府農畜字第1150119364號 

附件：蛋雞場堆肥舍設置標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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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並得增加飼養規模。 

       ２、舊場蛋雞場登載於證書中雞舍，如因已設置太陽能板（即屋頂型附屬綠

能），得檢具110年1月1日以前之台電躉購合約或屋頂出租合約證明，且

切結場區內雞舍於附屬綠能期滿後改建或拆除新建為水濂密閉式雞舍，

而申請場地及雞舍增（擴）建為水濂密閉式雞舍，並得增加飼養規模。 

       ３、舊場蛋雞場登載於證書中雞舍，如採友善人道飼養者，得檢具110年1月

1日前，已取得中央畜產會或台灣農業標準學會友善人道驗證之證書或文

件證明，而申請場地及雞舍增（擴）建為水濂密閉式雞舍，並得增加飼

養規模。 

     (三)於98年3月16日前已興建完畢且維持原地原貌持續使用之既有蛋雞場（即未

登記畜牧場），於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得免經本府公告「新設置畜牧場審

查流程」之審查委員會審議，始申請補辦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及畜牧場登記證

書： 

       １、須檢具航照空拍圖或其他文件證明設施既存時間及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

文件。 

       ２、雞舍四周須設置防鳥圍網，符合非開放式禽舍。 

       ３、畜牧場內所有禽舍四周及堆肥舍排風口均須設置除臭噴霧並設置定時啟

動裝置。 

       ４、場區內應具備可快速處理雞糞之堆肥設備（快速發酵機、發酵罐或混和

機—噸包袋內醱酵），委託再利用機構代清除、處理者除外，另倘受限

於國有土地或其他因素，致場區內無法設置者，得於毗鄰土地設置合理

大小堆肥舍及堆肥設備，並僅依其設施利用土地面積納入畜牧場登記範

圍。 

       ５、雞糞委託再利用機構代清除、處理者，場區內應設置堆肥舍，以利暫置

及乾燥雞糞，且堆肥舍應有排風口（蛋雞飼養規模低於3000隻以下者免

設置），排風口應設置擋風除臭設施，上方圍設尼龍網及定時除臭噴霧，

距離排風扇3公尺處設置擋風牆，規格詳如附件。 

  二、本公告自公告日起，原114年4月2日府農畜字第1140119437號公告失其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出國 

  副縣長  周  傑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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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LE HUU QUYEN(護照號碼：N2366243，以下簡稱L君)之本

府114年10月14日府勞外字第1140408486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L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駐越南代表處115年4月1日越南字第11512715210

號函復，因文書送達地址不詳，越南郵局拒絕遞送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

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L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HOANG THE TAI(護照號碼：C3443907，以下簡稱H君) 之

本府114年11月24日府勞外字第1140461870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H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駐越南代表處115年4月1日越南字第11512715150

號函復，因文書送達地址不詳，越南郵局拒絕遞送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

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H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51719A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府勞外字第11501517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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